附件1

陕西省家庭农场认定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性  别
	
	照片

（粘贴）

	出生日期
	
	文化程度
	
	

	民  族
	
	政治面貌
	
	

	现住所
	
	身份证号
	

	邮政编码
	
	申请前

职业状况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家庭农场

拟定字号
	

	经营类型
	
	经营地址
	

	初始规模
	
	家庭资产总额
	

	从业人数
	
	其中，家庭成员数
	

	家庭成员劳动力信息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文化水平
	与申请人关系

	
	
	
	
	

	
	
	
	
	

	
	
	
	
	

	
	
	
	
	

	
	
	
	
	


	申请资料复印件黏贴处

1、家庭农场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

2、家庭农场土地承包（流转）合同复印件

3、《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复印件

4、其他证明材料复印件




附件2

陕西省家庭农场考查确认表
	家庭农场

拟定名称
	

	家庭农场

劳动力情况
	家庭成员劳动力
	

	
	长期雇工
	

	
	季节性雇工
	

	经营规模状况
	经营土地面积
	

	
	其中，承包地面积
	
	承包年限
	

	
	其中，流转地面积
	
	流转年限
	

	
	种植规模
	

	
	养殖规模
	

	基础设施情况
	水利设施
	

	
	电力设施
	

	
	生产道路
	

	
	机械装备
	

	生产经营情况


	主要农产品
	

	
	生产经营记录
	

	
	生产技术规程
	

	
	农产品质量

安全认证
	

	经营管理情况
	会计核算资料
	

	
	内部管理制度
	

	
	销售渠道
	

	申请人

确认签字
	签字：

                                    年   月   日

	考查小组

确认签字
	考查小组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3

陕西省家庭农场审核认定表
	字号名称
	

	认定编号
	
	经营者姓名
	

	经营类型
	
	主要农产品
	

	经营规模
	
	经营土地面积
	

	其中，流转土地面积
	
	土地流转年限
	

	从业人员情况
	
	生产经营记录
	

	会计核算情况
	
	联系方式
	

	经营地址及邮编
	

	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初审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考查小组评审意见


	考查小组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认定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4

陕西省家庭农场认定情况备案表

备案单位（盖章）：                                                    

	家庭农场名称
	经营者姓名
	产业分类
	生产规模

（亩、头、羽）
	联系电话
	认定文号

	
	
	
	
	
	

	
	
	
	
	
	

	
	
	
	
	
	

	
	
	
	
	
	

	
	
	
	
	
	

	
	
	
	
	
	

	
	
	
	
	
	


单位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案时间：     年    月    日
陕西省家庭农场取消认定情况备案表

备案单位（盖章）：                                                    
	家庭农场名称
	经营者

姓名
	产业分类
	联系电话
	取消认定原因
	取消认定文号

	
	
	
	
	
	

	
	
	
	
	
	

	
	
	
	
	
	

	
	
	
	
	
	

	
	
	
	
	
	

	
	
	
	
	
	

	
	
	
	
	
	


单位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案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5

陕西省家庭农场认定证书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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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家庭农场认定证书的填写说明

一、家庭农场名称：家庭农场命名原则上遵循行政区划+字号（商号）+产业类型+家庭农场的形式，农户可使用自己姓名作为农场字号。

二、经营类型：认定证书中“家庭农场经营类型”一般按照农业行业进行划分，一般明确到二级分类，如有必要，可明确到三级分类。从事种养结合的家庭农场，需分别注明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具体类别。家庭农场兼营研发、加工、销售及农业观光等服务的，需一并注明。

（1）种植业：粮食作物（小麦、玉米、大豆、小杂粮、马铃薯、其他）、油料、棉花、水果（苹果、猕猴桃、梨、桃、葡萄、柑橘、其他）、蔬菜（蔬菜、食用菌）、茶叶、药材、其他

（2）畜牧业：生猪、肉牛（羊）、奶牛（奶山羊）、家禽、蜂蜜、其他

（3）渔业：淡水鱼、观赏鱼

（4）林业：核桃、红枣、花椒、板栗、其他

（5）种养结合

（6）其他：研发、加工、销售、农业观光、民间工艺、其他

三、经营规模：依照经营类型分别注明家庭农场生产经营规模。

四、认定时间：以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发文时间为认定时间。初次认定的家庭农场证书落款时间与发文时间一致。变更登记后换发认定证书的，认定证书认定时间仍然填写初次认定时间，落款时间为变更证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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